
起草说明

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发布2024年第二批自治区工程建设标准制（修）订计划的公告》（2024年第11号）的要求，编制组在前期调研基础上，分析村镇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，总结自治区村镇建设经验，结合实际情况、明确村镇重点建设内容，经过多次研讨、论证并征求自治区相关部门、各地（州、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以及专家意见建议，逐步修改完善并定稿。
本导则共分11章和4个附录，主要内容包括：总则、术语、基本规定、建设要求、住房建设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、防灾减灾、风貌建设、评价与整治、实施与管理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导则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，新疆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。执行 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反馈给新疆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（地址：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光明路 123 号建设广场写字楼7层， 邮编：830002 ，联系电话：0991-8855972，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。


